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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黄进霞邻接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1-24 15:29:46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346号

原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广源中路松柏东街13号鸿丰商贸城302－303室。  

法定代表人：赵淑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贻高，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君，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进霞，女，汉族，1965年3月29日出生，系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谭洲声威家电影音商店业主，住址：广州

市番禺区大岗镇豪岗大道7号瑞华大厦三梯303。  

本院在审理原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黄进霞邻接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05年11月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自愿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

一款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已减半计)，由原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彭新强 

审 判 员 陈伟民 

代理审判员 谢 平 

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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